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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
第一屆第五次法規研究委員會(臨時會)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06年 3月 9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14：00 

地  點：永華辦公室第二會議室 
出  席：徐敏斯、朱益民、周帶喜、王東奎、林峰生、林添安、莊惠

名、莊欽淇、陳尚志、黃建鈞、林覺偉、黃毅誠、楊燕和、

劉益宗、顏夷伯、林裕豐。 
列  席：林法規顧問三進、吳會務理事豐霖 

請  假：曾永信、黃瑞益 

缺  席：許士群  

主  席：徐主委敏斯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整理：翁嘉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主席報告：略。 

二、討論提案： 

    提案一：訊達鋼模實業有限公司於臺南市永康區鹽北段 131-1  地

號興建二層廠房乙棟，領有(104)南工造字第 01207號建

造執造在案，該公司營業項目為鋼製模具製造業，一層面

積：485.29㎡、一層夾層面積：85.03㎡、二層面積：352.45

㎡，一層廠房為員工作業生產空間、一層夾層及二層廠房

(倉庫)為模具儲存用(詳圖附件一、二)，其使用用途特

殊，擬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(以下簡稱本篇)

第 167條第 3項規定，是否免設置無障礙昇降設備及無障

礙樓梯等無障礙設施，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

蔡鐘淵建築師) 

    說  明：上揭工程一層夾層及二層係作為鋼鐵製模具儲存用，用

途為廠房(倉庫)使用(詳照片附件三、四)，身心障礙者無

法勝任此工作，是否得依本編第 167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，

不適用無障礙建築專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，免設置無障礙

昇降設備及無障礙樓梯等無障礙設施。 

 

    決  議： 

       一、本案一層夾層及二層用途為倉庫，係作為鋼鐵製模具儲存

用，尚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67條第 3項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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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途特殊，得免設置無障礙設施規定。 

        二、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(雜項)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

組審議。 

    提案二：嘉皇工業有限公司位於臺南市新市區番子寮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07、507-13、509-9、509-10等 4筆地號建築基地上，

其中 A幢為原壹層合法建築物，現擬申請增建貳及參層，

其申請用途為「手工機具室」，係屬儲藏空間(非居室使

用)，本幢是否得免設置「無障礙設施」?詳如說明，提

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林華葳建築師事務所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案屬特定農業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，前經臺南市政府

於 101.11.19府環廢字第 1010973790號函核准變更「回

收廢棄物回收業設施使用興辦事業計畫」在案。 

二、 A幢壹層於 100.2.8已領有(100)南工使字第 00497號使

用執照，本次擬申請增建貳及參層，前於 102.4.8領有

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核准(102)南工造字第01289號之建造

執照，現已施工完成申請竣工查驗中。 

三、 本案 A幢增建貳及參層供手工機具室(興辦事業計劃書之

空間名稱)使用，為廢棄物回收業之機具儲藏空間，而原

A幢壹層辦公室，因非屬於當時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

(以下簡稱本編)第 170條適用範圍，故於申請建照當時

並無檢討及設置無障礙設施，現再增設無障礙設施確有

困難。 

四、本次申請基地上其他各幢及基地內通路、停車位均有設置

無障礙設施(詳本提案附件 P1~P9)，但本次 A幢之使用用

途特殊，是否得依本編第 167條第 3項規定，免設置無障

礙設施。 

決  議： 

       一、同意手工機具室尚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67條

第 3項使用用途特殊，得免設置無障礙設施規定。 

       二、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(雜項)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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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。 

 

提案三：茲有臺南市安平區金華段 23-1 地號建造執照（變更設計

申請案），擬提請展延復審時間，詳如說明。(提案人：許

錦榮建築師事務所) 

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依台南市政府工務局「建造執照依建築法第三十六條規

定複審案件處理原則」屬都市設計審議、開放空間預審、

容積移轉審查、交通影響評估審議等類案件者，起造人

得申請展期六個月期限改正，並以一次為限。得檢具相

關事證提請本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

小組審議。 

        二、本案於 105 年 07 月 11 日辦理建造執照掛號(第一次變

更設計)（文號:南市工管一字第 105000850000 號），因

涉及開放空間審查、都市設計審議等審查程序，辦理及

溝通過程冗長，本事務所雖積極辦理，仍無法於第一次

通知改正日(105.08.22)起六個月內送請建照復審

（106.02.22），茲檢附本案建照申辦流程(詳附件

P10~P11)，本公司當於開放空間審查、都市設計審議、

請准予再展延六個月至 106年 08月 22日。 

        三、本公司當於都市設計審議及開放空間核定後，儘速提送

貴局辦理建照復審。  

決  議： 

     一、同意所請。 

二、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(雜項)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 

組審議。 

 提案四：建築技術規則第 167 條第 3款有關「除公共建築物外，建

築基地面積未達一百五十平方公尺或每層樓地板面積均未

達一百平方公尺者不在此限。」其中「公共建築物」之認

定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許錦榮建築師事務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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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說  明：建築技術規則第 167 條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

築物，新建或增建建築物，應依本章規定設置無障礙設

施。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 

        一、獨棟或連棟建築物，該棟自地面層至最上層均屬同一住

宅單位且第二層以上僅供住宅使用者。 

        二、供住宅使用之公寓大廈專有及約定專用部分。 

        三、除公共建築物外，建築基地面積未達一百五十平方公尺

或每層樓地板面積均未達一百平方公尺。 

            所謂「公共建築物」，應指非特定人士使用之建物，本案   

            宿舍及管理室皆為僅供特定人士使用之建物，且每層樓   

            地板面積均未達一百平方公尺。 

            本案坐落於台南市仁德區車路墘段 1008、1009-1地號。  

            使用分區:工(乙)，擬申請地上 5層廠房新建工程。 

    提  問: 本案主建物廠房已設置無障礙設施，其餘宿舍棟(3層)

及管理室棟(1層)應可免檢討第 167條之規定？提請討

論。（詳附件 P12~P16） 

    決  議： 

       一、本案無障礙設施分幢檢討，宿舍及管理室依建築技術規則
設計施工編第 167條第 1項第 3款，符合除公共建築物外，

有關每層樓地板面積未達一百平方公尺之除外規定，可免

檢討。 

       二、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(雜項)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

審議。 

    提案五：崑山科技大學擬於該校校本區西北側之獨立基地內，申

請新建地上壹層停車場，該建物用途僅供校內教職員生

停放機車使用；因學校依規定需按主管機關核定人數所

附建之防空避難設備，已於校本區內配置完成，故本案

是否得免設置防空避難設備？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     (提案人：群甡聯合建築師事務所) 

   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有關學校使用建築物之防空避難設備，依建築技術規則

設計施工篇第 141條第 1項第 2款第 2目規定如下：「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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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使用之建築物，按其主管機關核定計畫容納使用人

數每人零點七五平方公尺計算，整體規劃附建防空避難

設備。並應就實際情形於基地內合理配置，且校舍或居

室任一點至最近之避難設備步行距離，不得超過三百公

尺。」 

        二、本案基地座落於臺南市永康區大灣段 4144 等 5 筆地號，

土地使用分區為文教區，因基地東側緊鄰現有巷道 (崑大

路 201 巷)，未能與校本區土地合併為一宗土地，故僅能

以上述學校所屬之部份土地獨立申請建築並檢討相關法

規。 

        三、因本案擬新建之建物用途為停車場，非屬居室使用；且

學校依規定需按主管機關核定人數所附建之防空避難設

備，已於校本區內配置完成，故本案是否得免重複設置

防空避難設備？ 

        四、本案若裁決仍需附建防空避難設備，則相關附建面積應

如何計算，亦請一併說明。 

        五、相關「校區配置圖」詳本提案附件 P17。 

    決  議： 

        一、本案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41條第 1項第 2款

地 2目：供學校使用之建築物，按其主管機關核定計畫

容納使用人數每人零點七五平方公尺計算，整體規劃附

建防空避難設備，尚屬適法，與單獨基地和道路區分之

情況無涉。 

        二、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(雜項)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

組審議。 

    提案六：有關群超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A棟辦公室出入口雨遮樓版

高程不得與建築物室內樓板高程同高疑義案，提請討

論。(提案人：京霖建築師事務所) 

    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臺南市工務局 105年 12月 29日南市工管字第

1051337706號函及公會抽查審核表(105-3241)辦理。 

       二、本案抽查內容第四點所提出入口雨遮樓版高程與室內高程

不可同高，與內政部營建署 100年 07月 21日營署建管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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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00044364號函所解釋不合，惠請同意排除出入口雨

遮不得與建築物室內樓板高程同高規定。 

       三、檢附上開號函及圖面(詳 P18~P21)。 

   建  議：惠請依營建署上開號函說明，同意排除出入口雨遮不得與

建築物室內樓板高程同高規定。 

   決  議： 

       一、依照內政部營建署 100年 07月 21日營署建管字第

1000044364 號函：出入口雨遮得不適用雨遮構造規範。 

       二、提下次臺南市政府建造(雜項)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

審議。 

   提案七：州海企業有限公司於台南市南區鹽埕段 3002-124地號土

地，擬建造一棟三樓廠房、倉庫、辦公室，各層使用用途：

一層_（C2）廠房、倉庫、辦公室，二層_（C2）廠房、倉

庫，三層_（C2）廠房、倉庫，依規定已於一層設置無障

礙廁所，且行動不便者可通達一層辦公室空間。(詳附件

P22~P23)因其二層以上皆為用途特殊之食品原料生產作

業空間（需清潔管控的實驗室、作業室、倉庫），確屬不

適合行動不便者工作場所。本案是否得依第一百六十七條

第三項規定使用用途特殊，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，免

設置「無障礙升降梯」通往二、三層？提請討論。(提案

人：鄭介文建築師事務所) 

    決  議： 

       一、本案二層以上為食品原料生產作業空間（需清潔管控的實

驗室、作業室、倉庫，不適合行動不便者工作場所），尚

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167條第 3項使用用途特

殊，得免設置無障礙設施規定。 

       二、提送臺南市政府建造(雜項)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審 

           議。 

三、臨時提案：無。 

四、散 會(15：2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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